关于提请债务人核查广州天迈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第二批债权的通知
                                 
（2020）天迈破管字第85号  
戴荣欣/吴建恒：
2020年9月7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01破申339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受理湖南高远电池有限公司对广州天迈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迈公司或债务人）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作出（2020）粤01破248号《指定管理人决定书》，指定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担任广州天迈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负责人为余关宝。
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向管理人申报了1笔债权，申报的债权总金额为69,966.18元。经管理人审查，初步确认债权额为人民币65,264.2元，其中57,549元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7,715.20元债权性质为民事惩罚性赔偿金。另，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后，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管理人不予确认其申报的债权的审核结果提出了异议，管理人对其申报的债权进行了复核，复核结果为对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报的3,634元债权予以确认，债权性质为职工债权。对于以上债权审核结果，管理人已编制广州天迈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债权表（第二批），由于你方为天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前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管理人现将债权表提交你方核查。
你方对债权表记载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本核查报告之日起7日内以书面形式向管理人提出异议，异议应该注明异议事项、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并附相关证据资料，管理人收到后将复核一次并将结果告知异议人，你方对管理人复核结果不服的，可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十五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逾期不提异议或逾期不起诉的视为无异议。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无异议的，会后管理人将申请人民法院裁定确认。
特此通知
 广州天迈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余关宝
2020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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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广州天迈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债权表（第二批）

	序号
	债权人
	申报金额
	是否超过诉讼/执行时效
	有无财产担保
	审查确认金额
	债权性质

	1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3,634.00
	否
	无
	3,634.00
	职工债权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69,966.18
	否
	无
	57,549.00
	普通债权

	
	
	
	否
	无
	7,715.20
	民事惩罚性赔偿金

	/
	合计
	73,600.18
	/
	/
	68,898.20
	/


注释：
（1） 管理人复审核定债权人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其申报的债权金额、性质一致。原因为：经与（2015）穗天法执5512号案执行法官确认，该案件的状态为终结本次执行状态，而非结案状态。在该案中，天河区人民法院未执行到任何款项，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债权并未受到清偿，故管理人对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报的3,634元债权予以确认。根据《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7条：“企业破产与职工权益保护。破产程序中要依法妥善处理劳动关系，推动完善职工欠薪保障机制，依法保护职工生存权。由第三方垫付的职工债权，原则上按照垫付的职工债权性质进行清偿；由欠薪保障基金垫付的，应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顺序清偿。债务人欠缴的住房公积金，按照债务人拖欠的职工工资性质清偿。债权性质为职工债权。”对于该中心申报的债权，管理人经审核确认为职工债权。
（2） 管理人审查核定债权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终端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下称“中国移动山东分公司”）的债权金额比其申报的债权额少4,701.98元，债权性质与其申报的债权性质不一致，原因为：原因：1.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计算方式不一致：中国移动山东分公司计息方式为：本金*期贷款基准利率*2*迟延履行期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管理人的计息方式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2.对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三条，“破产申请受理后，债务人欠缴款项产生的滞纳金，包括债务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加倍支付的迟延利息和劳动保险金的滞纳金，债权人作为破产债权申报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根据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8.破产债权的清偿原则和顺序。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清偿顺序的债权，人民法院可以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债权优先于财产性债权、私法债权优先于公法债权、补偿性债权优先于惩罚性债权的原则合理确定清偿顺序。因债务人侵权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可以参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顺序清偿，但其中涉及的惩罚性赔偿除外。破产财产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顺序清偿后仍有剩余的，可依次用于清偿破产受理前产生的民事惩罚性赔偿金、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等惩罚性债权。”故管理人将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确认为民事惩罚性赔偿金。

附件二
广州天迈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债权核查意见表
我方已对广州天迈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广州天迈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债权表（第二批）》进行核查，并知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关于债权人、债务人对债权表核查权的行使规则，现作出核查意见如下：
对《广州天迈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债权表（第二批）》记载的债权人名称/姓名、债权金额、债权性质的核查意见为：                                                                     
                                                                                                      
                           
             
                         债务人全称：广州天迈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签章）：                                                        
日  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说明：
1.债务人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须对《广州天迈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债权表（第二批）》中债权作出书面核查意见，不作出书面核查意见，均视为无异议。
2.债务人对债权表记载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本核查报告之日起7日内在本《债权核查意见表》中填写对哪户债权人的债权金额或/且债权性质有异议、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并与相关证据资料提交管理人（联系方式：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9号中国市长大厦18-20楼，联系人：余关宝，电话:13926177652/39498822），管理人收到后将复核一次并将结果告知债务人，债务人对管理人复核结果不服的，可在本次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十五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逾期不提异议或起诉的视为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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